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1 

（2019）鲁 01 刑终 171 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艳旭，女，1985 年 6 月 27 日出生于山东省

济南市，汉族，大学文化，系济南市聚铭源珠宝店经营人，住济南市，

因涉嫌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被济南市森林公安局市中分局取保候审，2017 年 7月 14 日被济南市

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 7 月 14 日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

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丁振华，山东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耿殿超，男，1984 年 9月 1 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汉族，中专文化，系济南市铁路局济南客运段乘务员，户籍地济南市，

现住济南市天桥区康成花园东区 5 号楼 1 单元 3303 室，因涉嫌犯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被济南市森

林公安局市中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 7 月 14 日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

察院取保候审，2018 年 7 月 14 日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原审被告人人戴艳旭、耿殿超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一案，于二○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作出（2017）鲁 0102 刑初

585 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戴艳旭提出上诉。本院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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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

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戴艳旭于 2014 年在济南市历下区窑头路的

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开设聚铭源珠宝店。戴艳旭经营该珠宝店期间，联络

被告人耿殿超等人，通过微信转账、快递邮寄等形式，购买象牙等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并用于出售。 

2016 年 7 月 14 日，济南市森林公安局市中分局清查时，从聚铭源

珠宝店扣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一宗，价值 107693.00 元，其中 4

件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系戴艳旭从耿殿超处购买，价值 3458.78 元。 

2016 年 7 月 14 日，被告人戴艳旭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 年 7 月

19 日，被告人耿殿超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戴某某的证言证明：“聚铭源珠宝”店是他妻子李颖和女儿

戴艳旭共同经营，还有他弟媳胡君在店里当营业员。店铺在历下区窑头

路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里面，没有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上是李颖的名

字，但进货都是戴艳旭去做。在店内保险柜内扣押的象牙制品等物品是

戴艳旭的，保险柜里面的物品有象牙制品、鸟嘴等东西，象牙制品有

“面包扣”、佛牌、圆珠、手镯、雕件以及三根象牙，有的是戴艳旭在

英雄山文化市场买的，有的是送货商直接卖到店里的。戴艳旭知道非法

买卖象牙制品等是违法的，平时也不敢摆在柜台里面卖。 

2.证人李某某的证言证明：耿殿超是她丈夫，耿殿超为了方便收货，

买了象牙后就留她的电话、姓名，快递到了就打她的电话，她再跟她婆

婆联系收货。耿殿超都是在微信上购买这些象牙制品，具体来源和上家

她都不清楚。扣押的那些账本上的象牙制品都是耿殿超买的。耿殿超知

道买卖象牙是违法行为。 



3.被告人戴艳旭的供述证明：其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制品的过

程，其中部分动物制品从耿殿超处购买，所有扣押物品均准备出售，但

未实际交易成功。 

4.被告人耿殿超的供述证明：其通过微信购买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

曾经通过微信向戴艳旭出售过象牙制品。 

5.济南市森林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提取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

证明：从被告人戴艳旭处扣押苹果手机 1 部、乐视手机 1 部、红米手机

1 部、收支账本 5 本、销售清单 1 袋、钥匙 2 串、银行卡 7 张、电脑主

机 1 台、象牙等制品 1 宗，从被告人耿殿超处扣押苹果 6 手机 1 部、苹

果 4S 手机 1 部、华为 P8 青春版手机 1 部、银行卡 4 张。 

6.被告人戴艳旭与被告人耿殿超的微信交易记录照片证明：二被告

人之间交易的事实。 

7.鉴定聘请书、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物证鉴定书、情

况说明证明：第 1 类检材为象牙制品，象牙是亚洲象或非洲象所有，亚

洲象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林濒发〔2001〕234 号的规定，

非洲象被依法核准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象牙制品共

2.5846kg，参考价值为人民币 107693 元。被告人耿殿超出售给戴艳旭

的 3 个象牙镂空圆珠和 1 条象牙项链，重量为 83.01g，参考价值为人

民币 3458.78 元。 

8.被告人戴艳旭、耿殿超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被告人戴艳旭、

耿殿超辨认出二人之交易的野生动物制品。 

9.指认笔录及照片证明：被告人戴艳旭对在聚铭源珠宝店扣押的物

品进行了指认。 



10.公安机关出具的发破案经过及抓获材料证明：2016 年 7 月 14

日，被告人戴艳旭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 年 7 月 19 日，被告人耿殿超

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 

11.被告人戴艳旭、耿殿超的户籍信息及表现材料证明：被告人戴

艳旭、耿殿超的身份情况，无前科。 

12.济南市天桥区司法局判前社会调查报告证明：建议对被告人耿

殿超依法审理并公正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戴艳旭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被告人耿殿超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

售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戴艳旭能够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耿

殿超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系自首，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耿殿超认罪态度较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

动缴纳了罚金，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 

一、被告人戴艳旭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

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耿殿超犯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拘役二个月，

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

计算，罚金已缴纳)。 

二、扣押于公安机关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一宗，予以没收；

扣押于公安机关的其他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宣判后，公诉机关不抗诉，原审被告人耿殿超不上诉。原审被告人

戴艳旭以“涉案物品价值认定不准确，量刑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

人以相同意见为其辩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戴艳旭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其行为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且情节严重；

原审被告人耿殿超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构成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原审判决认定的涉案物品价值准确，

量刑时全面考虑了各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适当。上诉人戴艳旭的上

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在对耿殿超的罪

名认定有误，误将耿殿超的罪名认定为“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制品

罪”，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

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对上诉人戴艳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审被告人耿殿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

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 0102 刑初 585

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戴艳旭的定罪、量刑、对耿殿超的量刑、第二项，

即： 



被告人戴艳旭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判处被告人耿殿超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扣押于公安机关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一宗，予以没收；扣押

于公安机关的其他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二、撤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 0102 刑初 585

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耿殿超的定罪部分，即：被告人耿殿超犯非法出售

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罪。 

三、原审被告人耿殿超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

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

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家晋 

审判员  赵从明 

审判员  瞿守印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贾海乐 
 


